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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稿）

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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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2017年3月10日，云南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云政办发〔2017〕25号印发了《云南省水利发展规划（2016—2020年）》，确定桃源水库工程为大理州储备大型水库工程项目。2018年6月，由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在云南省水利厅编制的《云南省水利发展规划（2016—2020）中期评估》中，将其调整为“十三五”实施项目，并且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水利部申请列入全国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同时，桃源水库工程也是《云南省水利中长期供求规划》安排在2030年实施的大型水库工程项目。

2020年正在开展“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目前已完成《云南省“十四五”兴水润滇工程规划）》和项目上报国家，桃源水库工程是《云南省“十四五”兴水润滇工程规划》拟在2021年开工重点项目。2020年7月13日，国务院举行政策通气会，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介绍2020年至2022年将推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桃源水库工程为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桃源水库位于大理州剑川县和洱源县境内，水库枢纽位于黑惠江上游支流桃源河上，坝址位于甸南镇上桃源村上游。距离剑川县城20km，距离大理市150km，距离昆明市470km。输水工程取水枢纽位于合江村东部的黑惠江干流距离合江村最近位置约320m处，引水工程取水枢纽位于黑惠江一级支流弥沙河支流麻栗箐，距离松子箐下游20m处。桃源水库总库容为11247万m3，工程等别为II等，工程规模为大（2）型。

工程由枢纽工程、输水工程和引水工程三部分组成。

枢纽工程由大坝、溢洪道、导流输水放空隧洞等组成。大坝为粘土心墙坝，最大坝高68m；溢洪道为有闸控制溢洪道，控制段为驼峰堰，全长328m；导流输水放空隧洞为无压城门型断面，全长594.25m。

工程共布设3处永久办公生活区，其中建筑总面积8550m2，占地面积20800m2。 

输水工程主要包括合江取水枢纽、输水隧洞、出口暗涵及西排小河治理工程。合江取水枢纽主要为拦河闸堰，闸高6.3m；输水隧洞（合江村隧洞）为圆形无压隧洞，直径3.8m，总长15.26km；出口箱涵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长度为426m，内断面尺寸为2.0m×2.0m；西排小河治理段长度为940m，输水工程设计输水流量为15m3/s。

引水工程主要包括取水枢纽和引水隧洞，取水枢纽主要为拦河闸坝，闸高5.4m，引水隧洞为无压城门型断面，尺寸为2.5m×3.0m，总长7.56km，设计引水流量6m3/s。

根据施工总布置规划，本阶段初拟布置生产生活区7处、土料场1个、石料场1个、弃渣场6个。本工程建设道路43.9km，其中新建永久道路4.2km，新建临时道路32.0km，改扩建临时道路7.7km。

工程涉及生产安置和搬迁安置，其中基准年需要进行生产安置人口为3394人，到规划水平年生产安置人口为3501人；基准年搬迁安置人口1325户5484人，全部在水库淹没区，至规划水平年搬迁安置人口1368户5661人。工程布设两个移民安置地块，移民安置总面积68.77公顷。其中一个地块位于剑川县木雕艺术小镇二期用地与滇西北物流分中心用地之间的东山脚，用地面积43.61公顷；另一个地块毗邻G214国道且临近滇西北物流分中心，用地面积25.16公顷。

2017年11月15日已取得《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准予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行政许可决定书》（云水许可〔2021】98号）；2022年4月1日已取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5300002022M0002号）；2023年3月5日已取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云发改农经〔2023】226号）;2023年3月20日已取得《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评审意见》;2023年4月22日已取得《大理白族白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云南省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大环审〔2023〕1-8号）。

二、编制目的

——明确投资建设单位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土地复垦的目标、任务、措施和实施计划等，为土地复垦的工程实施、管理、监督检查、验收以及土地复垦费用的缴纳、监管提供依据，确保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

——根据复垦区的实际，确定复垦单元的土地利用类型、复垦时序等。

——为防治本工程建设所造成的土地损毁、保护和恢复项目区土地生态环境，提出切实可行的土地复垦措施；按土地复垦技术要求，明确要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计算复垦工程量，安排复垦进度；依据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进行投资估算，明确土地复垦投资计划安排。

——将土地复垦纳入工程建设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落实土地复垦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制度。

第二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临时用地三期（洱源段）

土地复垦方案

	
	单位名称
	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龙山东路滇西财富大厦

	
	法人代表
	杨汉柏
	联系电话
	18487498206

	
	企业性质
	—
	项目性质
	建设项目

	
	项目位置
	大理州洱源县牛街乡

	
	建设内容
	—
	投资规模
	1267.0521万元

	
	批复文号
	—
	项目区面积
	35.8231公顷

	
	临时用地

使用年限
	4年（2025年10月至2029年9月）
	土地复垦方案

服务年限
	8年（2025年10月至2033年9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
	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黄  兴

	
	资质证书名称
	云南省土地整治技术服务单位备案证书

	
	发证机关
	云南土地学会
	编    号
	530002010006

	
	联系人
	段寿春
	联系电话
	15911975207

	
	主 要 编 制 人 员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
	单位
	签名

	
	李  波
	高级工程师
	测绘工程技术
	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汪晓英
	助理工程师
	测绘工程技术
	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字忠位
	预算编制人
	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李明瑞
	方案编制人
	云南英华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²）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6.2089 
	-
	6.2089 
	

	
	
	旱地
	8.9663 
	-
	8.9663 
	　

	
	园地
	果园
	0.1249 
	-
	0.1249 
	

	
	林地
	乔木林地
	10.7534 
	-
	10.7534 
	　

	
	
	灌木林地
	4.0141 
	-
	4.0141 
	

	
	
	其他林地
	0.0212 
	-
	0.0212 
	

	
	草地
	其他草地
	0.9743 
	-
	0.9743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0.1920 
	-
	0.192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0.0240 
	-
	0.0240 
	

	
	特殊用地
	特殊用地
	0.0046 
	-
	0.0046 
	

	
	交通用地
	农村道路
	1.6015 
	-
	1.6015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0.0217 
	-
	0.0217 
	

	
	
	坑塘水面
	0.4204 
	-
	0.4204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地
	0.0464 
	-
	0.0464 
	　

	
	
	田坎
	1.6465 
	-
	1.6465 
	　

	
	
	后备耕地
	0.8029 
	
	0.8029 
	

	
	合计
	35.8231
	-
	35.8231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hm²）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塌陷
	-
	-
	-

	
	
	压占
	22.9863
	-
	22.9863

	
	
	挖损
	12.8368
	-
	12.8368

	
	占用
	-
	-
	-

	
	合计
	35.8231
	-
	35.8231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²）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
	6.3618 

	
	
	旱地
	-
	8.9053 

	
	园地
	果园
	-
	0.1310 

	
	林地
	乔木林地
	-
	10.9570 

	
	
	灌木林地
	-
	5.5804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
	0.192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
	0.0240 

	
	特殊用地
	特殊用地
	-
	0.0046 

	
	交通用地
	农村道路
	-
	1.6015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
	0.0217 

	
	
	沟渠
	-
	0.1653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地
	-
	0.0464 

	
	
	田坎
	-
	1.8321 

	
	合计
	
	35.8231

	
	保留截排水沟、挡墙、道路等设施
	2.0555

	
	土地复垦率%
	94.26%


	工作计划及保障措施

工作计划及保障措施

工作计划及保障措施


	一、复垦工作计划

项目建设工期（临时用地使用期）：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及自然资规(2021)2号文临时用地的审批管理规定。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故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从批准之日起算，即2025年10月至2029年9月。

复垦工期：本方案复垦工期为1年（在临时用地完成后，立即开展复垦施工），即2029年10月至2030年9月。

监测管护期：监测管护期3年，即2030年10月至2033年9月。

土地复垦服务年限：本项目临时用地使用期为2025年10月至2029年9月，复垦期为2029年10月至2030年9月，监测管护期为2030年10月至2033年9月，故本方案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8年，即2025年10月至2033年9月。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35.8231公顷。根据损毁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本项目最终拟复垦土地33.7676公顷，拟复垦为水田6.3618公顷、旱地8.9053公顷、果园0.1310公顷、乔木林地10.9570公顷、灌木林地5.5804公顷、田坎1.8321公顷、保留农村宅基地0.1920公顷、公用设施用地0.0240公顷、特殊用地0.0046公顷、农村道路1.6015公顷、河流水面0.0217公顷、沟渠0.1653公顷、设施农用地0.0464公顷，计算复垦率为94.26%。

本方案复垦服务年限为8年（2025年10月至2033年9月），本方案根据服务年限分一个阶段进行，具体详细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各年度复垦工作计划如下：

①2025年10月～2029年9月：本阶段为主体工程建设期、临时用地建设期，主要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作（主要负责损毁土地情况、防冶措施实施情况等监测）。除此之外，还需对各临时用地产生的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设计剥离表土76821.50m³，并保存，土工布覆盖25607.17㎡，编织袋填筑方量2210.18m³。
②2029年10月～2030年9月：本阶段为主体工程建设期、临时用地全面复垦期，复垦工作量：土壤重构工程：覆土76728.50m³、表土运输76728.50m³；土地平整工程：场地平整30796.20m³、犁底层压实63618.00m³、垒埂229.02m³、翻耕37.1580公顷；生物化学工程：施用商品有机肥耕地553440.00kg、施用商品有机肥园地491.25kg、光叶紫花苕2767.20kg；清理工程：硬化场地拆除16608.50m³、道路拆除9301.87m³、废弃土石方清运25910.37m³；植被重建工程：种植果树（苹果树）98株；配套工程：新建100m³蓄水池1座、新建25m³水窖6座、沉砂池6座、新建支管1条，长468.56米、新建农渠2条，长868.25米、改建田间道1条，长754.88米。

③2030年10月～2033年9月：该阶段主要对复垦区进行监测。监测与管护工程：对耕地、园地、林地进行管护。

二、复垦工程量计划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35.8231公顷。根据损毁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本项目最终拟复垦土地33.7676公顷，拟复垦为水田6.3618公顷、旱地8.9053公顷、果园0.1310公顷、乔木林地10.9570公顷、灌木林地5.5804公顷、田坎1.8321公顷、保留农村宅基地0.1920公顷、公用设施用地0.0240公顷、特殊用地0.0046公顷、农村道路1.6015公顷、河流水面0.0217公顷、沟渠0.1653公顷、设施农用地0.0464公顷。土地复垦的工程措施主要是恢复耕作层而进行的表土回填及平整，确保复垦的土地适宜农作物生长。本方案设计的工程主要有：

一、地形地貌重塑工程

1、拆除工程：硬化场地拆除16608.50m³、道路拆除9301.87m³、地表废石清运25910.37m³；

2、表土整治工程：场地平整30796.20m³。
二、土壤重构工程

1、表层土壤保护工程：表土剥离：76821.50m³、剥离运输：76821.50m³、土工布覆盖：25607.17m³、编织袋填筑方量：2210.18m³；

2、土壤修复工程：表土回覆：76728.50m³、回覆运输76728.50m³、、犁底层压实63618.00m²、垒埂229.02m³、土地翻耕37.1580公顷；
3、土壤地力提升工程：施用商品有机肥耕地553440.00kg、施用商品有机肥园地491.25kg、光叶紫花苕2767.20kg；
三、植被重建工程：苹果树98株；
四、配套工程：新建100m³蓄水池1座、新建25m³水窖6座、沉砂池6座、新建支管1条，长468.56米、新建农渠2条，长868.25米、改建田间道1条，长754.88米。

土地复垦工程中所需表土以工程建设过程中预先对占地范围内的土地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堆放管理的土壤为覆土源，不进行异地客土，不产生新的环境破坏；项目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的同时按照该方案及时进行建设或治理。为保证土地复垦方案工程设计的完整及实施效果，土地复垦应结合水土保持工程开展实施。

三、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复垦义务人为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复垦方案重在落实，切实改善开发建设项目所造成的土地和生态环境破坏，审批后的方案由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复垦义务人）或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并受当地或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为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项目单位(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组织学习《土地复垦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意识；

—项目单位(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各项措施；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单位定期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司法等多种手段促使土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单位(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应主动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地方土地行政监察机构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检疫和技术指导。认真贯彻“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的原则，严格监督执行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措施。

—对已复垦的土地要加强管理、维护，防止其他人为破坏。

2、资金保障措施

资金落实是土地复垦工作成败的关键。做好项目建设损毁土地的复垦工作，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资金保障措施，本方案将从资金的计提、存放、管理、使用、审计等环节落实资金保障措施。

a）资金来源

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建设总投资中列支；建设单位(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土地复垦资金，保证方案实施。

复垦费用主要发生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包括各种复垦工程技术措施实施的费用。《云南省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预算编制规定(试行)》云自然资修复[2025]176号：“土地复垦费要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并足额预算”。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临时用地三期（洱源段）复垦费用，全部由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及时进行修订，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实际情况有与方案重大不符之处，将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及时合理调整复垦资金预算，以保证复垦工作的正常进行。

b）计提

本方案复垦费用建议一次性计提的方法计提土地复垦资金。为确保复垦资金的全面到位，企业应在复垦费用预存计划开始后的30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土地复垦费用存入土地复垦费用专款账户。

c）存放

企业每年列入建设总投资的土地复垦资金采用集中管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不截留，不挤占挪用。为确保复垦资金的专款专用，土地复垦资金由当地自然资源部门与企业共同管理。

1）建立共管账户

洱源县自然资源局、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当地银行共同建立土地复垦资金共管账户，具体操作由土地复垦工作小组负责。领导组可具体指定熟悉财务流程的专人负责复垦资金的计提、转划、管理。

2）共管账户工作人员具体工作职责

每年年底督促企业按照土地复垦资金动态投资总额确定的计提标准将资金转划至共管账户内；负责统计企业完成复垦工作投资、支出金额；在10日内将企业缴纳、支出复垦资金的财务凭证送至自然资源监管部门实施备案；配合自然资源部门、银行等相关部门对专项账户内的资金进行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的数据、凭证。

d）管理

1）采用三方监管

共管账户管理是保证资金安全、复垦工作顺利实施的切实保障，复垦资金管理采取企业、自然资源部门双方共管和第三方（银行）监管的制度。

2）资金的支出管理

共管账户内的资金专门用于本项目复垦工作实施，不得挪作他用。共管账户内的资金由银行根据监管协议，只有获取相关付款指令后才可实施资金的划转。该付款指令应由企业和自然资源部门协商确定。

e）使用

1）严格项目招标制度、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复垦工程严格按照《工程招投标办法》的规定，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施招投标制度。

2）遏制项目资金的粗放利用行为。土地复垦工作切实关系着人民的经济收入，每一分复垦资金都应落实在复垦项目中，杜绝项目资金的粗放利用现象。在复垦资金的使用中，将事中监督与事后检查制度同步实施，使复垦资金充分发挥效益。

3）杜绝改变项目资金用途现象。大理州桃源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临时用地三期（洱源段）土地复垦费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以配套工程、综合开发等名义将复垦资金变相的挪作他用。

4）严格资金拨付制度。在复垦工程完成后，资金拨付由施工单位根据工程进度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查签字后，报财务部门审批。在拨付资金之前，必须对上期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合格签字后资金才予以拨付。

3、监管保障措施

a）政策措施：

1）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认清土地复垦在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取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充分发挥各项有利条件。2）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制定土地复垦的奖惩制度。3）加强监督，对复垦后的土地及时组织验收，合格的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b）管理措施：

1）抓好资金落实，严格审查资金的应用情况；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计划管理；3）严格执行本土地复垦方案，加强对未规划土地的管理，禁止随意开发；4）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5）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施工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6）加强复垦后的土地利用与保护工作。

4、技术保障措施

a）落实设计：方案批复后，建设单位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在具体的测量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施工图设计，并报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若土地复垦方案和工程设计要作变更，则必须办理相应地报批手续。

b）在工程施工阶段，业主方须聘用有资质的监理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工程监理，严把质量关。监理单位定期向建设管理单位提交土地复垦工程施工进度、质量报告。

c）工程竣工前必须验收土地复垦工程，以达到土地复垦方案既定的目标、内容。

d）加强管理机构人员有关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的培训，增强员工的责任心，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提高效益，节约成本。

e）技术档案管理：建立健全技术档案，包括土地复垦方案设计的所有资料和图纸，年度施工计划、总结、表格和文件等，各项复垦措施经费等技术资料，以及检查验收的全部文件、报告、表格资料。

四、复垦投资安排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的项目，可以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但第一次预存的数额不得少于土地复垦费用总金额的百分之二十。余额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预存，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预存完毕。本项目主体工程建设期限为4年，本方案复垦费用按照动态投资进行预存，预存方式为分2期预存完复垦费用，第1期预存金额为投资的50%，第2期预存金额为投资的50%预存，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土地复垦费用由复垦义务人（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存入共管账户（复垦义务人及负责监管的自然资源部门），即第三监管方银行，复垦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的要求完成阶段土地复垦任务后向监管部门提出阶段验收申请。

验收合格后，复垦义务人（大理州水库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可向监管部门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提取相应费用。复垦费用具体的存入与支取方式方法等按照复垦义务人及监管部门共同鉴定的土地复垦监管协议执行。

阶段
年份
动态总投资（万元）
动态投资明细（万元）
投资复垦费用预存额度（万元）
年度复垦费用预存额（万元）
阶段复垦费用预存额（万元）
占动态总投资比例（%）
第一阶段

2025.10-2026.09

1267.0521

219.5930

633.5261

633.5261

1267.0521

50.00

2026.10-2027.09

7.2051

633.5261

633.5261

50.00

2027.10-2028.09

7.2051

2028.10-2029.09

7.2051

小计

241.2082

1267.0521

1267.0521

1267.0521

100.00

第二阶段

2029.10-2030.09

880.6381

小计

880.6381

第三阶段

2030.10-2031.09

45.6106

2031.10-2032.09

48.3472

2032.10-2033.09

51.2480

小计

145.2058

合计

1267.0521 

1267.0521

1267.0521

1267.0521

1267.0521

100.00




	投资估算
	测算依据
	1、估算编制依据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综[2011]128号；

（3）《云南省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预算编制规定(试行)》云自然资修复[2025]176号；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财综[2011]128号；

（5）《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

（6）《土地复垦工程费用构成与取费标准》；

（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税金计价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232号）；

（8）《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合并备案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复(2020)154号);

（9）《土地复垦规程》（TD/T 1031.6－2011）；

（10）《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深化税金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

（1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税金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13）《关于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232号；
（14）当地物价部门、物资部门等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价格；

（15）土地复垦的实际情况。

2、基础单价编制依据

a）根据《云南省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预算编制规定(试行)》云自然资修复[2025]176号，项目所经区域均属于六类工资地区，经计算，甲、乙类的工资分别为甲类工63.94元/工日、乙类工49.39 元/工日计取。

b）材料单价的确定：主要材料价格＝材料原价＋运杂费＋采购保管费，其他材料的价格参考当地2025年07月建筑工程材料价格信息。

c）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的确定：在施工机械使用费的计算中，台班费依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标准计取，施工机械台班费估算单价=折旧费+修理及替换设备费+安装拆卸费+机上人工费+动力燃料费。

d)直接工程费单价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中的定额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3、费用计算标准

根据《云南省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预算编制规定(试行)》云自然资修复[2025]176号项目投资估算费用包括工程施工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日常变更费、土壤检测费、竣工验收费、业主管理费）、复垦监测与管护费和预备费（基本预备费、价差预备费、风险金）组成。

1、工程施工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

⑴ 直接费

直接费由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

① 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组成。

② 措施费

措施费包括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施工辅助费和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安全施工措施费。

⑵ 间接费

间接费由规费和企业管理费组成。

⑶ 材料差价

当主要材料预算价格大于主材规定价格时。

当主要材料预算价格小于或等于主材规定价格时，不计算材料价差

⑷未计价材料费

对于未计价材料，不计入材料费，单独列项计入未计价材料费，不参与计算措施费和间接费。

⑸ 税金

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工程造价内的，对施工企业承担建筑安装工程作业收入 所征收的增值税销项税税额。按直接费、间接费、材料价差、未计价材料费和利润之和计算。

含增值税销项税额 =(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价差+未计价材料费)x9%。

2、设备购置费

设备购置费指在土地复垦过程中，因需要购置各种永久性设备所发生的费用。本项目不涉及设备购置费。

3、其他费用计算

由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日常变更费、土壤检测费、竣工验收费和业主管理费组成。

4、投资估算

根据计算，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35.8231公顷，拟复垦土地33.7676公顷，复垦静态投资总计1012.1843万元，动态总投资总计1267.0521万元，静态亩均投资为18836.72元/亩，动态亩均投资23579.80元/亩。

项目土地复垦费用投资估算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一

工程施工费

733.7334 
57.91 
二

设备费

0.0000 
0.00 
三

其他费用

124.6966 
9.84 
四

监测与管护费

102.2486 
8.07 
（一）

复垦监测费

4.8000 
0.38 
（二）

管护费

97.4486 
7.69 
五

预备费

306.3736 
24.18 
（一）

基本预备费

51.5058 
4.07 
（二）

价差预备费

226.0474 
17.84 
（三）

风险金

28.8204 
2.85 
六

静态总投资

1012.1843 
79.88 
七

动态总投资

1267.0521 
100.00 



第三部分  建议

土地复垦作为补充生态用地的来源，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复垦项目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为保证复垦项目的实施，还需要各方努力。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a）复垦项目的实施应与建设项目同步进行，同时做好复垦区周围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b）复垦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工程建设发生重大变化或本方案未考虑到的复垦区，业主单位须及时与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协商解决，并承担相关费用。

c）复垦项目实施过程，当地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实施完毕，应做好竣工验收工作。 

d）设立复垦项目领导机构，应发扬民主，充分尊重当地农民的意见，保障他们的权益。

e）复垦区周边分布有基本农田，在施工过程中，须严格避让周围基本农田，若不能避让，责需按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